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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政治的四种类型

　———兼论孟子政治哲学的理论归宿

谢晓东

摘　要：自律、他律属于道德哲学的范畴，王道、民主政治则归属于政治哲学。道德哲学

与政治哲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理论关联。沟通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上述两组概念就可

以形成四种联接类型：自律型王道政治、自律型民主政治、他律型王道政治和他律型民主

政治，其理论代表人物分别是孟子、康德、荀子和洛克。由于理论内部的纠结和现实的限

制，孟子的自律伦理学没有能够贯穿到底，而只能达到王道政治。若一以贯之，孟子就会

和康德一样，从自律伦理学走向民主政治。
关键词：自律；他律；王道政治；民主政治；孟子

什么样的政府是好政府？这是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其实，该问题可以转化为：
什么是理想的政治？对此，存在着不同看法。本文通过结合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提出了

理想政治的四种类型，从而尝试把人类的相关思考整合在一个模型里。在此基础上，探讨

孟子自律伦理学的理论归宿。

一、理想政治类型问题的提出

（一）王道与民主：人类关于何谓理想政治的思考

走向文明以来，人类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是理想的政治？从政体角度分析理

想政治，西方人的思考比较深入。在古代，柏拉图的“哲学王”理念是一种很有影响力的学

说。而在近现代，民主则成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理想政治。在古代中国，人们对政体的思

考几乎就不曾超越君主制的藩篱。中国人在一定程度上区分了绝 对 君 主 制 与 等 级 君 主

制，也就是说，秦汉之后的是绝对君主制，或者说是君主专制政治；而秦汉之前则是等级君

主制，或者说是君王与贵族共治的相对（封建）君主制。故而，在西方思想冲击之前，中国

人是不曾考虑到民主政治的。区别于西方人多从政权的归属构想理想政治的思维倾向，
中国人尤其是儒家则从权力的实际运用过程的角度来考量何谓理想的政治。他们的结论

是，王道政治是理想的政治，而霸道政治则不是。从王道与霸道的二分法来看，柏拉图实

质上持有的观点可以解读为，以哲学王的统治为表现形态的王道政治是理想政治。王道

政治和民主政治都是理想的政治，只不过前者较为流行于古代，后 者 则 较 为 现 代 人 所 认

同。从逻辑的角度而言，王道政治与民主政治是两个独立的概念，而且是无法相互结合的

两概念。因而，那种认为民主政治也是一种王道政治的观点，就混淆了范畴的层次。
（二）自律与他律：伦理学的一项基本区分

自康德以来，伦理学就存在一项基本区分：自律与他律。何谓 自 律（ａｕｔｏｎｏｍｙ）？何

谓他律（ｈｅｔｅｒｏｎｏｍｙ）？康德指出，自由具有两重含义。其消极意义是，自由是具有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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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体的意志所固有的性质，这就意味着意志“不受外来原因的限制，而独立地起作用”。其积极意义

是，意志所固有的性质就是它自身的规律。换言之，人的行动的法则来自于意志自身，而这样的法则又

是可以普遍化的定言命令①。从伯林的脉络来看，康德所谈的自由的消极面与积极面，其实也只是自由

的一面。意志独立于感性与意志仅仅服从于理性法则，这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而已，它们都属于积极

自由的范畴。对于康德而言，上述自由的两重含义，其实也就是自律。当然，康德更多地是在自由的积

极意义上使用“自律”这个词语的。故而，在康德哲学中，自律与自由其实就是一回事。基于此，康德阐

发了道德哲学中的“人为道德立法”的原理。康德的伦理学严格区分了感觉世界与理智世界，人同时是

这两个世界的成员，起着沟通两个世界的作用。作为感觉世界的成员，服从自然规律，人是他律的；作为

理智世界的成员，仅仅服从理性规律，而不受自然与经验 的 影 响②。而 道 德 世 界 是 仅 仅 属 于 理 性 的 世

界，道德的本质就是自律。从康德哲学的角度来看，在伦理学领域，作为主体的意志的动机受两种原则

的支配。其一是感性的，比如幸福和快乐等，这就是他律；其二是理性的，比如纯粹的道德法则，这就是

自律。虽然在康德哲学中“他律”这个概念可以同时适用于自然界与道德界，但是本文所关注的“他律”
排除了自然界这种视野，而集中在道德哲学领域。于是，可以得出结论，从康德哲学来看，伦理学只有自

律伦理学与他律伦理学两种类型③。其实，这种区分对于中国传统伦理学来说，也是适用的。
（三）道德与政治：四种联接类型划分的依据

有一种观点认为，政治哲学只不过是道德哲学的应用而已④。故而，道德哲学关于自律与他律的基

本区分，对于政治哲学就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就本文而言，力图把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连接起来作为

一个整体进行思考。具体地说，就是把自律与他律这对基本概念，与王道与民主这两个关于理想政治的

概念组合起来。于是，在一个系统中就出现了自律、他律与王道政治、民主政治这四个概念。它们之间

可以构成四种排列：自律与民主政治、自律与王道政治、他律与民主政治、他律与王道政治。在这些排列

中，不管是自律还是他律都可以在事实上同民主政治联接起来。比如，康德就同时支持自律与民主政

治，而他也认为二者之间具有密切关系；而洛克伦理学属于他律伦理学，但是他也支持民主政治。对于

王道政治来说，则问题要复杂一点。在笔者看来，孟子确立了自律与王道政治之间的联系，而荀子则倾

向于他律与王道政治之间的联接。故而，本文试图在比较广阔的理论视野下去分析理想政治的类型，并
在此基础上揭示孟子政治哲学的归宿。

二、四种理想的政治的类型

由于本文的主题是关于理想的政治，故而可以把上述的四种联接类型转换为如下四个概念：自律型

民主、自律型王道、他律型王道与他律型民主。
（一）自律与民主（自律型民主）
根据康德的观点，自律优于他律。故而，理想的道德和理想的政治的结合，就产生了自律型民主与

自律型王道两种类型。再根据人类政治的发展历程可知，民主比王道更为可取。在四种联接类型中，有
必要首先考察最具有理论彻底性的自律型民主，然后以之为基础分析其他三种类型。

如果着眼于道德的抽象性，只是从抽象的角度认为人应当是自律的，并且以之为基础，那么其社会

政治结论是什么呢？以康德的观点为例。正如个人的道德不能建立在感性的幸福的基础上一样，国家

也不能建立在感性的幸福原则之上，而必须建立在纯粹理性的基础之上。公民国家建立的先天原则是

人的自由、平等和独立。康德认为，确立了上述原则的共同体的宪法原则可以这么表述，“没有人能强制

我按照他的方式（按照他设想的别人的福祉）而可以幸福，而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所认为是美好

·５４·

①
②
③

④

康　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６９～７０页。
康　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第７６页。
前辈学者牟宗三和李明辉等人，都集中论述了此点。具体可以参阅牟宗三的《圆善论》（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８５年）；李明辉的《儒家与
康德》（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９０年）、《孟子重探》（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２００１年）等。
比如，罗尔斯和诺奇克等人就是这么认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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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途径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只要他不伤害别人也根据可能的普遍法则而能与每个人的自由相共处的那

种追逐类似目的的自由（也就是别人的权利）”①。据此，国家的目的不在于维护和促进公民的福利和幸

福，而在于维护那些能够使其宪法最充分地符合权利原则的条件②。可以说，康德为自由主义给予了最

深刻的论证。基于自由选择的理念，“家长式的专制主义，至少是政治意义上的家长式专制主义，成为他

强烈憎恶的东西之一”③。对康德而言，这就排除了王道政治的选项。可见，康德把自律观念贯通于道

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两个领域，于是就有了自律与自由民主制度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后来，罗尔斯所论证

的原初状态（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下的人们一致选择了自由民主原则，其实不过是对康德的自律概念的一

种程序性解释而已④。康德的自律观念属于伯林所说的积极自由一系，这种观念是对“谁统治我”这个

问题的一个明确的答复。自律观念对该问题的回答必然是我应当自己统治自己。自己统治自己其实就

是民主。故而，在康德哲学那里，道德自律与民主政治之间确实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当然，伯林对于积

极自由视野下的民主是颇为警惕的⑤。
（二）自律与王道（自律型王道）
此处的“王道”是“王道政治”的简称。在民主政治大盛于人类社会之前，思想家们就设想了一种理

想的政治———王道政治。柏拉图以现存的斯巴达为底本，提出了哲学王的统治是理想的政治的看法。
正如一个正义的人的根据在于其灵魂的三个部分各司其职，一个正义的城邦就是组成它的三类人之间

各司其职⑥。而哲学家与王权的符合一致方可能造就理想国。在柏拉图看来，这样的哲学王只能是一

个。哲学王根据理性与智慧，在武士阶层的协助下统治整个城邦（国家），从而实现正义。无独有偶，孟

子也明确提出了王道政治。孟子发明了王道与霸道这对概念。在他看来，霸道的特质是“以力假仁”，而
王道的特质则是“以德行仁”。霸道“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王道“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

服也”⑦。孟子反对霸道，他说：“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孟子·告子下》）。可见，孟子政治哲学的一

个基本特点是尊崇王道而贬斥霸道。孟子对王道的理解可以概括为：王道政治是以仁政为中心、以德治

和民本为两翼的一种非民主的政治形态。不同于柏拉图对哲学王的知识层面的高度重视，孟子更加强

调王道中道德德性的中心位置，所谓“以德服人”是也。笔者尝试着提出一个普遍性的王道政治定义：王
道政治是一种以统治者为立论中心、以民众为受益对象、以和谐为导向的理想政治。在简要分析了王道

政治之后，接下来考察儒家的自律观念。
儒家非常强调道德的主体性，这是由孔孟所奠定的。孔子提出了“为仁由己”（《论语·颜渊》）的命

题，从而揭开了儒家发掘、表彰道德自主性观念的序幕。“由己”表明了意志的独立，作为主体力量的体

现，意志的首要表现就是道德选择。只要主体的意志选择了仁并且努力去做，那么就可以实现仁。“仁

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不过，孔子以意志和仁为中心的关于道德自主性的阐述还

比较浑沦，进一步的工作是由孟子阐发的。孟子开辟了对心的论述，从而对儒学给予了鞭辟入里的推

进。他区分了耳目与心，从而直接揭橥了心及其功能，所谓“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

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孟子·告子上》）。耳目等器官的

功能是感性的接受性，而心灵的功能则是理性的思考。在孟子看来，心灵思考的对象不是物，而是法则。
到此为止，仍然不知道孟子所说的法则是知识性的还是道德性的，又或者两者都是。孟子指出，“君子所

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也就是说，性是心的本质，其具体内容为仁义礼智。故而，孟

子首倡了“性善”的学说。这种学说否定了“生之谓性”的说法，明确地把道德法则归入了“我固有之”的

范围。具体而言，道德法则就在人的心中。可以说，孟子提出的“仁义内在”思想包含了康德的“自律”概

·６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康　德：《论通常的说法：这在理论上可能 是 正 确 的，但 在 实 践 上 是 行 不 通 的》，载《历 史 理 性 批 判 文 集》，商 务 印 书 馆１９９０年，第
１８２页。
徐向东：《自由主义、社会契约与政治辩护》，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２４１页。
以赛亚·伯林，亨利·哈代：《浪漫主义的根源》，译林出版社、凤凰出版集团２００８年，第７４页。
Ｊｏｈｎ　Ｒａｗｌｓ．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Ｂｏｓｔｏｎ：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ｐｐ．２５１～２５７．
以赛亚·伯林：《两种自由概念》，载《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８６～２４６页。
列奥·斯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上，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４４～４５页。
《孟子·公孙丑上》。后文所引用的《孟子》的材料，均随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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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全部含义①。前辈学者如牟宗三和李明辉等人早就发现孟子伦理学与康德哲学之间的一致性。他

们认为，孟子无疑属于自律伦理学的范畴。
孟子在伦理学里持有自律观念，而在社会政治领域则鼓吹王道政治。人们或许会想，孟子的自律伦

理学与王道政治之间是否具有一种内在关系？可以说，王道政治是孟子道德理论的一种推论。孟子首

先发明了性善论，他是通过心善来说性善。“四端之心”是善的，从而凸显了性是善良的。这是从经验的

角度来论证的。此外，孟子还从先验的角度来分析，这就是所谓的“仁义礼智根于心”，而“我固有之也”
的说法。“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内在的心

性与外在的政治之间具有密切关系，这就从道德过渡到了政治。这种政治就是王道政治。到此为止，或
许人们不禁会问，既然同属于自律伦理学，为何康德走向了民主政治，而孟子则走向了王道政治？孟子

自律学说的逻辑归宿到底是什么？关于这些问题，留待下一节探讨。
（三）他律与民主（他律型民主）
洛克持有的是独立的个体的观念。知识论中的不可再分析的简单观念，物理学中的原子与伦理学

中的个体，这都是洛克哲学中的个体观念。洛克对人性及其政治意义的观点是在自然状态学说中阐发

的。在洛克看来，自然法的目的“旨在维护和平和保卫全人类”②。它的这个目的与从哲学意义所谈的

人性具有内在的联系，这就涉及到了洛克的伦理学。“善”与“恶”是伦理学的基本概念，而洛克是从“快

乐”与“痛苦”的角度来定义它们的。“所谓善或恶，只是快乐或痛苦自身”③，人是“恒常地要希望幸福”
的，故而人的行动法则就是“趋利避害”④。洛克认为，人的意志的动机来自于人的欲望⑤，“人类本性中

最为强大的力量，因而也是对政治理解来说最有意义的东西就是 自 我 保 存 的 欲 望”⑥；对 于 人 类 而 言，
“自我保存的欲望决定了人们的行为方式”⑦。因而，洛克“肯定人性基本上是利己主义的，道德是开明

的自利”⑧。从康德哲学来看，洛克的伦理学是功利主义的，是他律的。
洛克认为，自然状态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也是“一种平等的状态”⑨。因而，自然状态是

一种人人自由和平等的状态，或者说人人享有平等的自由。自然状态为自然法所支配。但是，自然状态

也存在着一些基本的缺陷，有时会导致人们之间战争状态的存在，从而导致人自我保存的欲望落空。为

了弥补这些缺陷，理性教导人们通过契约建立政治社会，从而进入公民社会的状态。在洛克看来，制度

化的政府形式的权力来源于政治社会的每一个成员所拥有的自然权利。“因此，当每个人和其它人同意

建立一个由一个政府统辖的国家的时候，他使自己对这个社会的每一个成员负有服从大多数的决定和

取决于大多数的义务；否则他和其它人为结合成一个社会而订立的那个原始契约便毫无意义。”瑏瑠洛克

为自由主义进行了雄辩的论证，从而揭示了自由民主的可欲性。
康德和孟子等自律伦理学家严格地区分感性与理性，从而在相当程度上把人二重化了，与之不同，

洛克和荀子等哲学家则不是把人二重化，而是仅仅从感性经验的角度来分析人。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
其道德哲学都是他律的。不过，其政治哲学却走向了不同的道路。荀子走向了王道政治，洛克则走向了

立宪民主政治。那么，在洛克那里，他律和民主政治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在笔者看来，洛克是从“自我保

存的欲望”这一经验条件入手，沟通他律和民主的。但是，其中夹杂着知识的调和而不是强调理论的彻

底性。毕竟，自然法的概念和自然状态本身仅仅是理性的设定而已，而这和洛克经验论的立场是相互矛

盾的。对此，休谟已经从彻底经验主义的立场，对洛克等人的自然法学说给予了批判。况且，霍布斯的

道德哲学同样属于他律，但他却走向了专制主义。这表明，他律和民主政治之间可以形成事实上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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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辉：《儒家与康德》，“序言”第ⅲ页。
约翰·洛克：《政府论》下，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４年，第７页。
洛　克：《人类理解研究》，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年，第３５页。
格瑞特·汤姆森：《洛克》，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第９３页。
洛　克：《人类理解研究》，第２５３页。
列奥·斯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下，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５８９页。
列奥·斯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下，第５５６页。
梯利：《西方哲学史》（增补修订版），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５年，第３６６页。
洛　克：《政府论》下，第５页。
洛　克：《政府论》下，第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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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无法构成理论上的一贯性。从经验主义角度是很难逻辑地论证出自由民主与道德自律之间联系的必

然性的。而孟子和康德的理性主义，相对而言则具有理论上的优势。
（四）他律与王道（他律型王道）
荀子持有一种普遍人性论的观点，因而，即便是圣人也与桀、纣的本性是相同的。“饥而欲食，寒而

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①荀子认为，人的

本性是恶的，“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荀子是从人的自然而然的欲望着手谈论性

的，“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荀子·正名》）。从经验观察的角度可以发现，欲望冲突导致人们相互

争斗，“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荀子·礼

论》）。如果放纵人的自然欲望（恶性），就会导致各种糟糕的后果。
荀子对人性的描述，比较接近霍布斯关于自然状态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狼和狼”的论述。在霍

布斯看来，为了避免人类在相互冲突中毁灭，于是理性就教导人们，应该通过社会契约的形式，建立一个

国家来维持和平与秩序。霍布斯的选择是建立一个专制国家来控制社会冲突②。荀子的思路近于霍布

斯，只不过，儒家的圣王集自然法的理性与专制政权于一身而已。“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

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荀子·礼论》），“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

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荀子·性恶》）。荀子认为，人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因此，支

配人的行动的法则是感性的，故而符合康德所说的他律。康德所说的他律的最为主要的特征就是，支配

意志（实践理性）的不是纯粹的道德法则，而是感性的经验的客体③。对于荀子来说，礼义等道德法则明

显具有经验的起源，是圣人发明的，是圣人用来控制与支配人的行为的④。于是，人的行为就仅仅具有

合法性，而不具有意向的道德性。显然，礼义不是人的意志为自己立法的产物，而是和人性相冲突的。
因而，礼义沦为一种社会控制工具，掌握工具的先王（君王）则依靠礼法的强制性来“伪”，从而造就臣民

的善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荀子在逻辑上就必须强调“尊君”⑤。
和孟子一样，荀子从价值选择上还是比较倾向于王道的。“仲尼之门，五尺竖子言羞称五霸”（《荀子

·仲尼》）。在荀子看来，王霸的区别在于“粹而王，驳而霸”（《荀子·强国》）。荀子把霸看作驳杂，霸作

为政治行为在道德上并不完全合乎儒家的伦理价值。不过，荀子很多时候把王和霸视为君主的两种选

择。比如，“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荀子·王霸》），“故尊圣者王，尊贤者霸”（《荀子·君子》），
“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荀子·强国》），“上可以王，下可以霸”（《荀子·君道》）。这就

似乎同时肯定了王道与霸道。简单地说，荀子王霸并重，以王道政治为理想，以霸道政治为第二等的政

治。这种尊王而不黜霸的做法和孟子存在较大距离，而和宋代的陈亮则具有不少共同点。

三、孟子自律观念的逻辑结论本应是民主政治而不是王道政治

通过上文的分析，自然地会产生如下问题：根据康德哲学这个典范，在孟子的自律伦理学与民主之

间断裂的理论与实践因素是什么？对该问题的分析，事实上就同时指出了自律伦理学走向王道的理论

与实践缘由。
康德把自律观念贯通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两个领域，于是就有了自律与自由民主制度之间的内在

一致性。而孟子则没有把自律原则贯穿到底。换言之，孟子只是半截子自律。如果孟子的自律伦理学

坚持到底，必然是走向康德的路子。他之所以没有走到那一步，固然有理论内部的局限，但主要是由于

当时中国在实践层面的局限。孟子不像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样，见过各种政体的表演。他

只见过一种政体———那就是君主政体。在孟子时代，君主制正处在由等级制转变为绝对君主制的后期。
换言之，君主专制制度正在迅速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孟子的政治课题就是在君主专制的背景下寻求一

·８４·

①
②
③
④
⑤

《荀子·非相》。后文所引用的《荀子》的材料，均随文引。
霍布斯：《利维坦》，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５年。
康　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第１２９页。
“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於，非故生于人之性也。”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一），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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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合理的政治，其结果便是王道政治。孟子以及儒家所阐发的道德自律观念和王道政治理论具有比较

正面的历史和理论价值，至少是否定了法家的赤裸裸的暴力原则，同时，作为一种规范性的社会理想，还
减轻了君主专制政体的毒害。

不过，孟子哲学内部的局限也不容忽视，这在一定程度上导向了王道而不是民主。第一，过于实用

化的思维方式。孟子不是纯粹的哲学家，而是试图用世的儒者。于是，哲学层面的普遍主义常常受制于

现实层面的考虑，从而走向特殊主义。比如，他在人性哲学上持有的是人性善的普遍主义的立场，而现

实中人的行为表现差异极大，于是就赋予少数精英以道德和政治上的特权，去改变一般人。第二，平等

主义的不彻底性。孟子只承认人的原初的善性的平等，这是一种抽象的肯定。而在现实层面，基于第一

点，孟子区分了先觉与后觉，从而对应着精英与民众。普通民众具有被动性的典型特征，需要精英的主

动的积极的作为，这就从具体的层面否定了道德和政治层面的平等主义。故而，表现出了平等主义的不

彻底性。大家知道，康德哲学是以纯粹的理论思考而著称的，其普遍主义的立场和平等主义的倾向是导

向自由民主的轨道。第三，个体主义的缺失。基于上述两点，在孟子的自律伦理学中，个体的权利和职

责概念较难确立，这就意味着个体主义无法彰显，这就从根本上使得孟子哲学在当时难以达到民主政治

的层次。
就康德哲学而言，个体主义、平等主义和普遍主义是其自律的道德哲学与自由民主之间得以自然沟

通的桥梁。而孟子，则由于现实和理论等方面的限制，其自律伦理学无法突破王道主义而没能走向民主

政治。但这并不是一种宿命。在剥离出自律学说的合理内核之后，在现代条件下，孟子的自律观念的逻

辑归宿应该是民主政治而不是王道政治①。其实，牟宗三的良知的自我坎陷理论，就可以视为沟通道德

自律与民主政治的一次特殊的理论尝试。这种沟通，便是以孟子为代表的心学的自律伦理学为基础的。
持福利国家立场 的 新 自 由 主 义，之 所 以 能 够 走 出 古 典 自 由 主 义，很 大 程 度 依 靠 了 积 极 自 由（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ｆｒｅｅｄｏｍ）这一观念。积极自由和自律之间互为表里的关系，说明孟子的王道政治理路和新自由主义间

具有较多的相互诠释性，也表明孟子哲学对于自由主义的发展可以发挥相当的作用。对于中国这类缺

乏消极自由传统的国家来说，孟子的自律伦理所确立的积极自由原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这个意义

上，本文也可以视为是为意识到积极自由的价值的自律概念而辩护，并可以之为基础来推动中国政治哲

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这种转化，同时也是中国政治哲学的现代重构。这种重构，在很大程度上可视为

先秦儒学与古典自由主义的一种政治对话后的产物。诚如林毓生所言，中国自由主义的前途在于其能

否整合西方自由理论与本土丰厚的知识和价值传统，从而发育出一种新的知识体系②。立足于孟子的

自律伦理学，并予以创造性转化，或许可以为实现儒家政治哲学的现代重构提供一个理论原点，从而使

得民主政治成为儒学的内在要求和理论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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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有一种看法认为，强调自律应该走向儒家所强调的德治，从而会反对民主政治。２０１１年１０月，在台北召 开 的 一 次 国 际 学 术 会 议
上，陈昭英教授就曾经和笔者谈过这点。不过，我觉得这是一个 误 会。陈 女 士 所 谈 的 是 常 识 意 义 上 的 自 律 而 不 是 道 德 哲 学 层 面
的，尤其不是康德和孟子所理解的含义。
林毓生：《五四时代的激烈反传统思想与 中 国 自 由 主 义 的 前 途》，收 入 氏 著《中 国 传 统 的 创 造 性 转 化》，北 京 三 联 书 店１９８８年，第
１６０～２０４页。


